
23局處與民間組織或企業共同推動性平計畫  

年度執行成果表 

一、辦理機關：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

二、計畫名稱：106年與農、漁會性別平等共同推動計畫 

三、計畫目標：提升農村地區性別平等意識與女性公共參與管道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家政班員、田媽媽班員、產銷班、農村再生社區協會 

五、辦理期程：106年 1-12月 

六、執行策略： 

  1.田媽媽班及家政班，每年得辦理至少 3小時之性別意識培力課程。 

  2.課程內容應涉及「權力、決策與影響力」面向，且優先自本市性平專 

    家資料庫邀請本市師資。 

  3.本局提供各項性平相關文宣或海報(含中央部會製發函轉或本局自 

    製)，請農、漁會會議中發送或懸掛張貼。 

七、活動成效：請說明課程/宣導活動(活動日期、活動名稱、活動簡介、 

              講師、滿意度、參與人數、性別比例、照片<2張以上，含 

              簡要文字說明>等……) 

(一)與中壢區漁會推動性別平等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7月 26日、106年 8月 24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中壢區漁會家政班員及漁村婦女性別平等課程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CEDAW為聯合國的重要人權規範之一，素有「婦女人權法典」 

                之稱，其內容除揭示女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外，更關注農、 

                漁村婦女在糧食、保健、教育、訓練、就業等基本需求取得 

                與保障的特殊性（第 14條）。因此，為強化鄉村居民性別意 

                識、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，落實並促進性別平等，邀請性別 

                平等專家學者針對性別平等創造幸福家庭、認識愛滋，以影 

                片、案例及互動方式，讓家政班員、漁村婦女及對注重性別 

                平等的男性學員共同學習增加新知，促進社會的融合。 

     4.講師簡介： 

              （1）張清愛老師：北一女中輔導教師、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講師 



              （2）范智娟老師：新屋區衛生所護理長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 

              （1）106年 7月 26日：共計 90人，女性 85人（94.4%），男 

                   性 5人（5.6%）。 

              （2）106年 8月 24日：共計 85人，女性 80人（94.1%），男 

                   性 5人（5.9%）。 

6.活動相片： 

  

與學員分享創造性別平等的幸福家庭 學員互動學習 

 

  (二)與大園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1月 27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大園區稻米講習會宣導兩性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產銷班稻米講習會邀請產銷班員及家屬一同參加，並宣導兩 

                 性平等及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共計 60人，女性 8人（13.3），男性 52人（86.7%）。 

     6.活動相片： 



  

辦理兩性平等宣導會 邀請農有及農村婦女參加 

 

  (三)與大溪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5月 16日、106年 7月 19日。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大溪區農會理習宣導性別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 於會議中宣導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共計 25人，女性 8人（32%），男性 17人（68%）。 

     6.佐證資料： 



    7.活動相片：  

  

門口張貼性平宣導資料 信用部張貼性平宣導資料 

 

  (四)與復興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5月 22日、106年 7月 18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復興區理事會議、農政小組會議宣導性別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於會議中宣導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理事會議：共計 15人，女性 3人（20%），男性 12人（80%）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農事小組會議：共計27人，女性2人（7.4%），男性25人（92.6%）。 

     6.佐證資料：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7.活動相片：  

  

懸掛性平宣導紅布條 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

 

  (五)與新屋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4月 21日、106年 7月 2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新屋區理事會議、農事小組選任人員講習宣導性別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 於會議中宣導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理事會議共計 20人，女性 5人（25%），男性 15人（75%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農事小組選任人員講習，共計 30人，女性 2人（6.7%）， 

                 男性 28人（93.3%）。 

     6.佐證資料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7.活動相片：  

 

 

入口張貼性別平等宣導 農事小組選任人員講習宣導性別平等 

  (六)與龍潭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5月 22日、106年 7月 21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龍潭區理事會議宣導性別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 於會議中宣導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理事會議共計 18人，女性 7人（38.9%），男性 11人（61.1%）。 

     6.佐證資料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

7.活動相片：  

  

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

  (七）與蘆竹區農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5月 17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蘆竹區理事會議宣導性別平等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於會議中宣導性別平等政策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理事會議共計 26人，女性 8人（30%），男性 18人（70%）。 

     6.佐證資料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7.活動相片：  

 
 

張貼性別平等海報 張貼性別平等海報 

 

  (八）與中壢區漁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3月 10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中壢區漁會屆次改選暨性別平等宣導會。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於漁會屆次改選宣導相關訊息中，宣導性別平權，鼓勵 

女性參與政策推動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理事會議共計 90人，女性 32人（35.6%），男性 58人 

（64.4%）。 

     6.活動相片： 

  

業務科長性別平等政策 總幹事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



  (八）與中壢區漁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

     1.活動日期：106年 11月 24日 

     2.活動名稱：中壢區漁區媽媽、家政班性平宣導會 

     3.活動簡介：於媽媽、家政班會議中，宣導性別平等相關訊息，倡導性別 

                 平權，鼓勵女性參與政策推動。 

     5.參與人數：共計 80人，女性 74人（92.5%），男性 6人（7.5 %）。 

     6.活動相片： 

 
 

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宣導性別平等政策 

一、計畫檢討及精進作為： 

（一）計畫檢討：推動性別平等計畫，為強化鄉村居民性別意識、消除一切 

 形式的歧視，落實並促進性別平等，邀請性別平等專家學 

者提供漁會家政班員及漁村婦女性別平等學習課程，課程 

            內容以性別平等創造幸福家庭、認識愛滋等議題，在現今 

            社會環境中提供醒思，促進家庭的和諧與相處之道及衛生 

            教育。 

               持續於各項活動中宣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，雖然參與人數 

               不多，但是性別平等紮根的開始，社會環境中仍存有許多 

               舊有的不平等觀念仍然隱藏在日常生活中，唯有持續透過 

               不同形式的宣導才能真正的落實。 

（二）精進作為： 

1.別平等學習課程適合任一性別，鼓勵配偶一同上課，培 



養和協的兩性關係的幸福家庭。 

            2.聘任教師落實以本市性別人才名冊為優先考量。 

            3.宣導形態及對項應有更換機制，可於其他班會或活動中 

宣導，避免單一性及重複性過多，影響宣導品質。 

            4.製作宣導品於滿意度調查中使用，提高宣導效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